
浙江理工大学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 

为了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，我校实验室将逐步向学生开放，鼓励和支持学生

在课余时间参加自选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和各类社会活动，以提高实验教学水平，促进

实验教学课程改革，建立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机制。为了规范有序地做好全校实

验室（中心、基地）面向学生的开放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1、实验室（包括各类中心、基地）向学生课外开放，对开展学生技能训练、实施素

质教育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意义重大，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。全校教

学管理各环节应重视该项工作，鼓励实验室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开放；各实验室都要充

分利用现有实验室条件或创造必要的条件，实行课外开放，并逐步提高开放率和开放内

涵。  

2、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工作贯彻面向全体、因材施教、形式多样的指导原则。开放内

容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：学生参与科研型、学生科技活动型、自选实验课题型以及人文

素质与能力培养型等，采用以学生为主体、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。 

（1）学生参与科研型开放实验：实验室定期发布科研项目中的开放研究题目，吸收

部分优秀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。以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阶段性

成果（实物或论文或总结报告等）和指导教师的考核评价作为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据，

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学生； 

（2）学生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：学生自行拟定小发明、小制作、小论文类科技活动

课题，由相应实验室提供实验条件，并指派教师进行指导。以活动的阶段性成果（实物

或论文或总结报告等）和指导教师评价作为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据； 

（3）自选实验课题型开放实验:实验室定期发布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、设计型自选

实验课题，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设计实验。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题的方案设计、

试验装置安装与调试，完成实验并撰写实验报告。以实验成果（包括实物、论文或实验

报告）和指导教师评价作为学生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据； 

（4）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开放实验：结合学生社团或兴趣爱好者协会的活动内容，

学生在校内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自主进行的素质与能力培养过程，如摄影基地、文艺工

作室、计算机工作室等；其训练结果经两名指导教师确认并评定成绩后，可计算奖励学

分。 



3、开放实验室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开放实验内容不能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课程教学实验内容相重复； 

（2）属于课程教学内容的拓展性实验，经申报审批后，可列入开放实验范围。 

 4、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领导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实验与设备管理处、教务

处和学生工作处协调组织，各实验室（中心）在相应学院主管院长直接领导下负责具体

实施； 

 5、为了资助实验室开放工作，学校设立开放实验室专项基金。开放实验专项基金主

要用于支付指导教师津贴以及学生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、自选实验课题型开放实验和人

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开放实验的材料消耗补贴，一般不列支其他费用。 

  凡学校正式建制的实验室均可申请开放实验基金。申请时间为每年 6 月和 12 月，由

实验室提出下一假期和新学期申请开放的实验项目清单，经相应学院核准后上报学校，

由实验与设备管理处、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组织审批，按照申请开放实验的内容、工作

量和预期成果，确定专项基金额度，使用时由实验与设备处核准。 

  6、开放实验项目获得批准后于每学期结束前发布，征求学生报名；并随即开始组织

本期开放实验项目的实施。每年 5 月和 11 月，各实验室将前期内开展开放实验的情况按

规定格式写出书面总结上报学校，由实验与设备管理处、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组织考核

并备案。 

7、开放实验纳入学生实践教学环节，学生参加开放实验的成绩经考核后按奖励学分

计入总学分，该学分可替代选修课程学分。奖励学分参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管理办法给

定，最高为 3 分。对参加开放实验中表现突出的或完成具有独创性成果的学生，经两位

指导教师考核和推荐，经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专家组认定后，作为优先推荐评审奖学金的

条件之一。 

  8、鼓励和支持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开展开放实验工作。参照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工作

量与酬金计算办法，结合所指导开放实验的类型、学时数、学生人数按难度系数 K＝（1.0～

3.0）由所在院（部）核定计算指导人员开放实验的社会工作量和津贴。 

  9、鼓励和支持开放实验产生创新性成果。通过学生开放实验取得成绩的项目，可以

申报各种评奖和参加比赛。学生通过参赛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开放实验项目，指导教师被

认定为年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；获得省部级奖项的，指导教师被认定为年度校优秀

教学成果二等奖；所在实验室可进一步申报学校优秀教学成果集体奖。 

   10、为推动实验室开展开放实验工作，鼓励逐步实行实验室全面开放的组织形式。有



条件实施全面开放的实验室，可试行早八点至晚十点的“全天开发”、值班运行的管理

模式。各级重点实验室应带头开展形式多样的开放实验，积极推进实验室的全面开放。 


